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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维修工， 和公司签
订了五年的劳动合同。 其中包含
培训协议， 协议约定我需在公司
工作满5年， 否则需返还全部培
训费用及培训期间的工资。 现在
我工作2年已经离职了， 单位起
诉要求我返还培训费用和培训期
间的工资。 请问， 单位这么做是
否合法？

职工 魏先生

职工问：

律师解答：

法律规定， 接受职业技能培
训是劳动者的一项基本劳动权
利， 有计划地对劳动者进行职业
培训亦为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培训分为一般岗前培训和专项培
训。 前者不能要求返还， 后者可
以根据情况要求适当返还。

如果公司安排你参加的培训
是由空调厂家提供， 且培训内容
仅为空调设备的技术维修及安装
调试， 那么性质上属空调维修工
种的基础职业培训。 依据 《劳动
合同法》 第25条之规定， 除劳动
者违反服务期约定和违反竞业限
制规定的情形以外， 用人单位不
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
约金， 故协议中就职业培训所约
定的服务期和违约责任条款应属
无效。 那么公司据此要求你返还
相关费用及工资是没有法律依据
的。

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主任
常卫东

《劳动合同法 》 第22条 ： 用
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
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 约定
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
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
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
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 用
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
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
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
期的， 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
整机制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期间
的劳动报酬。

第25条： 除本法第22条和第
23条规定的情形外， 用人单位不
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
约金。

法律链接：

员工离职被索还培训费
单位做法是否合法？

若进行了专项培训
应视情况还培训费

法官： 不能否认员工行为属履职 单位应对此担责

■签订认购书后开发商反悔要求增房款
■购房人依销售员承诺要求履行原约定

案情
三天前， 王女士在一处银行

使用ATM机进行无卡存款时 ，
由于时间匆忙， 加上孩子一直在
旁边吵闹， 心烦意乱中没有核实
好卡号和身份信息， 不慎将2万
元现金阴差阳错地存入了陌生人
卡上。

当王女士发觉后， 因为时已
晚， 只好立即向派出所报案。 经
派出所联合银行对卡号进行查
询， 查到了该卡号的户名为江某
及其住址。 鉴于派出所以江某没
有犯罪事实为由不予立案。

无奈， 王女士只得直接前往
江某家说明情况， 要求其返还。
但却遭到江某拒绝， 理由是王女

士自愿将钱给他属于赠与行为，
其同意并已经实际接受， 王女士
自然无权撤销和索回。 请问： 该
款真的是有去无回吗？

说法
江某的行为是错误的， 王女

士有权索回被误存的存款。
本案涉及到一个不当得利问

题， 指的是没有合法根据而取得
利益 ， 并使得他人遭受利益损
害。 本案中所涉情形明显与之吻
合。

首先， 江某没有取得王女士
存款的合法依据。 即王女士没有
向江某支付存款的法定义务， 同
时本案也不构成赠与。 因为 《合
同法》 规定，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

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其
最根本的法律特征， 是赠与人具
有 “赠” 的意愿与行为。 而王女
士并没有 “无偿给予” 的真实意
愿， 也没有向江某作出过类似的
意思表示， 之所以将款存入江某
卡上， 完全是由于不慎导致的意
外。 也就是说， 无论出于什么角
度， 江某对于获取该款既无法律
上的根据、 也无合同上的根据，
或曾有合法根据， 但后来丧失了
这一合法根据。

其次， 江某已经获取利益 。
即江某的财产利益已被积极增
加， 而与之对应， 王女士的财产
利益被随之减少。

再者， 与王女士之间利益的

减少与增加存在因果关系。 即如
果江某能够放弃该受益， 王女士
的损失也就不复存在。 正因为江
某不愿放弃 ， 甚至企图强行占
有， 也就意味着王女士的损失已
经由江某的受益所造成。 最后，
江某必须承担对应的民事责任。
《民法通则》 规定， 没有合法根
据， 取得不当利益， 造成他人损
失的， 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
还受损失的人。 相关司法解释也
指出， 返还的不当利益， 应当包
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 利用
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 扣
除劳务管理费用后， 应当予以收
缴。 也就是说， 江某具有将款及
其利息无条件返还给王女士的法
定义务。

将钱误存他人账户可依法要求返还
□袁梅

□黄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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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 员工代理商家交易
的行为屡见不鲜， 然而有些员工
的行为经过了单位的明确授权，
属于合理合法的职务行为， 万一
交易过程中出现问题， 自然由其
所在单位承担责任。 可有些时候
很难弄清楚究竟是员工的个人行
为， 还是代表单位进行的职务行
为， 这时候， 如果在交易中发生
纠纷， 受害人要找人买单， 究竟
该找交易单位还是找其员工个
人， 就要根据具体情况不同进行
分析了。 近日， 某开发商被判为
其工作人员的承诺买单的案例或
许对广大职工和企业有所启示。

案件回放
售楼员与购房人达成协议
事后开发商竟耍赖不认账

2013年5月25日 ， 王海 （化
名） 与某开发商公司签订了 《北
京市商品房认购书》， 认购该公
司开发建设的某号房屋。 《认购
书》 约定了房屋的面积、 价款及
支付方式、 定金条款。 其中， 第
四条明确约定认购人应当自签订
《认购书》 当日， 向出卖人支付
认购定金五万元整， 出卖人应当
向认购人出具收款凭证， 并注明
收款时间， 双方约定签订正式合

同的时间为2013年6月5日以前。
王海于 《认购书》 签订当日

向该开发公司支付了5万元， 但
收据注明款项名称为预约金。 此
后， 王海按照开发商销售人员李
玲 （化名） 要求提交了购房资格
审查资料， 并在2013年6月4日发
短信联系， 李玲短信回复王海在
6月底会将购房资格审查资料上
传， 并预计上传后10个工作日出
审查结果， 然后在7月底签预售
合同。 但2013年6月29日晚9点20
左右， 开发商销售人员李玲给王
海打电话说， 因为开发商要将该
楼整体房屋做成精装修后出售，
每平方米要涨价5000元。 王海要
求开发商照 《认购书》 约定条件
签署预售合同， 但开发商拒不同
意， 仅退还定金5万元。

法院判决
售楼员行为由开发商买单
购房人定金主张获得支持

2013年 12月王海起诉至法
院， 要求开发商支付定金赔偿5
万元。 一审中， 开发商辩称双方
未能签订正式合同的原因是王海
的资金未及时到位进而未能于双
方约定的2013年6月5日之前签
约， 且销售人员李玲擅自与王海

推迟签约时间的行为违反了公司
的规定， 其个人承诺不能作为王
海违约的理由。 另外， 开发商认
为王海缴纳的预约金不同于定
金， 不适用定金罚则。

一审法院于2014年3月13日
作出判决。 法院认为， 结合 《认
购书》 的内容及王海付款的时间
及数额， 王海向开发商支付的5
万元当属定金无疑。 开发商违反
《认购书》 的约定擅自加价销售
系导致双方未能签署正式购房合
同的主要原因， 故开发商应当双
倍返还王海定金10万元。

开发商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开发商
的销售人员是公司的代理人， 其
所有与销售有关的承诺均应由开
发商承担责任。 2014年7月8日，
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
售楼员所作承诺构成代理
开发商应当为其行为担责

本案争议焦点为开发商收取
的王海支付的5万元是否为定金，
及双方未能签订正式合同的责任
问题。

虽然开发商为王海开具的收

据上写为预约金， 但从收费的金
额及交费时间并结合 《认购书》
的内容， 可以确定王海向开发商
支付的5万元为定金。

法律规定， 法人的代理人以
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行为， 应由
法人承担责任。 李玲是开发商的
代理人， 其所有与销售有关的承
诺均应由开发商承担相应的责
任。 销售人员李玲已经与王海以
短信的形式约定变更了签署正式
买卖合同的时间， 开发商现予以
否认， 不应得到法律支持。

另外， 王海的个人购房资料
于2013年6月中旬才由开发商递
交相关部门审验 ， 按照通常做
法， 审验需要5个工作日， 因此，
《认购书》 约定的2013年6月5日
前签订正式买卖合同显然不可
能， 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签订
正式买卖合同的时间已通过销售
人员与买受人王海进行了变更。

根据变更后的合同签订时
间， 王海在7月底之前不与开发
商签订合同才可能构成违约。 现
该期限已届满， 但开发商在王海
不接受精装修后加价的情况下明
确拒绝与王海签订正式买卖合
同， 违反了 《认购书》 的约定，
所以应当按照 《认购书》 的约定
双倍返还认购人王海支付的定
金。

开发商不诚信
被诉两审皆输


